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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二)字第10702284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總統府公報第7398號 

主旨：函轉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制定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
一 案 ， 業 奉 總 統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 總 一 經 字 第
1 0 7 0 0 1 3 7 5 5 1 號 令 公 布 ， 請 查 照 。

說明：
一、本制定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398號(另見總統府網站

http://www.president.gov.tw公報系統)。
二、檢附總統府公報第7398號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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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